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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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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
之
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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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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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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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入堂*
堂
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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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空
費
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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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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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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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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歓員佔有黃江夏w
實
業

<..限
公
司
股
份
而
有
惹
出
賣
者
.?可離股票 
会内

本總掌此次辦理宗人入堂手續及.收
年
費
時
間.
・韓日卞弟八複至

在
韓
戦
未
停
火
以
前
"
卽
■
等
觀
家
察
■
預
料
和
鹹
必
快
早
實
■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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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到
中
共
是
否
可
能
加
入
聯
合
約
國
問
題
一
刻
下
休
戰Si

已
簽
約
，
但
有
許4
條 

•
件
，
需
要  

*®過
政
治
曹
議
的
解
决
，
有
無
變
化
•
一
般
人,
在
揣
測
之
中
。
但 

• 
申
共
加
入
聯
合
國
間

@
8

・ 
10
已
爲
國
際
上
肘
範
之
對
象
。
蘇5!e

印
度
之
贊
助 

，中
共
介
入   

6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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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爲
公
開
之
襄
示
.
不
待
深
論
.■

現
將
最
近
英
美
對
此
的
 

一
態
龙
・
略
二
論
述
之
•

«
廿
八
日
美
京
美
聯
社
電
稱
，
國
務
卿
杜
勒
斯
今
日
宣
僧
；
美
國
决
不
賛
 

成
市
共
加
入.聊
合
國
爲
統
 一  
韓
國
之
條
孰
•
英
國
有
權
否
决
聯
合
國
准
静
中
共
 

佔I

席
次 ti

氏
並
正
式
首
次
宣
布
.
如
共
方
在
戰
後
政
治
會8
中
毫
無
誠
意 

■
在
九
十
日
內
•
仍
無
進
展
時
■
美 B
與
南
韓
代
衷
。
定
必
退
席
■
但
美
■
工 

党
則
表
示
反
對
美

86

的
主
眼
・
(
英
國
工
党
幷
非
現
時
執
政
$

・g:
佔
有
國
會 

络
戰
議
席
)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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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倫
敦
三
拾
合
棄
社
電
稱
- 
工
党
領
袖
阿
特
里
名

B.-:
猛
烈
攻
擘
美
國
務
卿
 

•
杜
勒
斯
拒
絶
中
共
加
入
聯
合
國
的
主
張
，
幷
獲
得
英
國
代
理
外
務
大
臣
沙
利
斯
 

保
之
同
情 
•(
沙-氏
展
保
守
黨
)
・
池
氏
認
爲
聯
國
合

|8¥
中
共
以
席
位
之
答
允 

?
阿
特
里
(
英
前
首
相
)
又
攻
擊
美
務
卿
杜
勒
斯
不
與
變
國
的
盟
國
商
时
而
訂
定
 

-
朝
鮮
和
平
/
條
件
。

同
日
集
聯
社
電
稱
。
英
國
反
對
中
共
加
入
聯
合
國
之
主
張
•
今
日
在
英
國
 

方
面 
又
重
新
大
受
攻
擊
■
工
党
傾
柚
阿
特
里
«
总
邱
吉
爾
首
相
宣
稱
、
「
相 

信
在
適
富
醉
期
■
中
共
應
和
聯
畲
代
替
國
力
政
府
之
地
位
」
。
表
示
同
黄
， 

英
國
代 

9!
外
務
大
臣
沙
利
斯
保
一•
在
金
院
宜
術
。
韓 @
休N
後
；
僅
幽
=
一
日 

•
彼
現
時
不
能
直
段
中
共
加
入
聯
合
國
時
清
董
•

•
英
國
化
埋
首
相
拔
轉

tir 
在
集
基
院
龍
•
蘇
聊
及
中
共
處
金
與
韓
戴
和
會
• 

(
美
國
務
卿
杜
勒
斯
曾
反
對
蘇

JS8
加
韓
戦
後
政
治
會
議
'
。
館
蘇
聯
曾
以
軍
火
 

援
助
北
韓
云
)
。
但
中
共
加
入
聯
合
國
問
題
，
應
由
聯
合
國
本
身
解
决
• 

同
日
斷
地
亞
美
聯
社
電
稱
■
加
拿
大
外
長
丕
亞
遜
峰
曾
暗
示
，
如
美
國
有 

，否
决
中
共
加
入
聊
合
國
之
任
何
企
圖
■
加
拿
大
將
與
之
抗
爭
。
此
對
中
共
加
入 

駄
合
國
問89

之
最
近
英
美
加
之
森
見
也
•
有
等
靈
通
消
息
者
稱
•
神
合
國
委
員 

8
 大
名
賛
成
中
共
加
入
聯
合
國
•
而
美
國
，不
離
亦
被
軟
化
。
中
共
之
加
入
聯
合
 

國
・
只
熾
時
間
避
早
間
題
而
已
.
・
由
此
言
之
•
亦
不
無X
埋
由
也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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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西
痕
館
連
雜
貨
店
出
賣 

中
西
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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